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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漢代有關婦女的賦稅政策規定婦女和男子一樣承擔各種賦稅,這就使婦女的勞動貢獻突破了家庭範圍而直接面對國家,從而具備了獲得社會性成人身份的一個根本條件。漢代法律還規定婦女享有財產繼承權,這使她們在家庭和社會中的經濟地位得到了體現。另外,漢代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頒佈的詔令中,都有優待和維護婦女應得權益的措施,如:對女性的分封與賞賜;對孤寡老弱女性的物質優待;對女性囚犯的人道照顧;對“貞婦”的獎勵。這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漢代統治者對婦女權益的保護,從而在政策上保障了婦女獲得較高的權益和地位。
美國學者凱琳·薩克斯( Karen Sacks) 在《重新解讀恩格斯———婦女、生產組織和私有制》一文中提出“社會性成人”這一新概念,指出:“階級社會中婦女的從屬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家庭財產關係造成的,而是婦女沒有社會性成人的地位造成的。”[1] (P15) 因此,婦女在社會生活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主要是看她們是否有獨立的人格,能否擔當社會重任,並且充當被主流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角色,而不是依附於男性身後的附屬品。按照傳統的觀點,人類在進入父權社會以後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必然驟然下降,文明社會的各種人類文化無一例外地都將男尊女卑作為當然的社會觀念和道德規範,這個過程自然伴隨著婦女從屬地位的確立和社會性成人角色的缺失,中國古代社會也不例外,早在先秦時期,社會性質就已演化成為男性主宰的階級社會,到了漢代,以“三綱五常”“男尊女卑”為主要典範的儒家倫理規範更是日趨完善和成熟。但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漢代的實際生活中,婦女群體卻是超越了我們傳統印象的沉默呆板的女性形象,而是新鮮生動忙碌的社會主體,她們通過各種管道躋身於經濟活動、政治活動和社交活動的舞臺上,為當時的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也直接促成了她們不再是男人身後的附屬品,而是有著獨立的社會性成人身份的社會角色,從而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本文就通過考察兩漢王朝制定和頒佈的一系列有關婦女的權益和地位的政策、法令、詔令,從側面來鉤沉漢代婦女所具有的地位①。
①　關於漢代婦女地位問題,研究成果頗多,角度也各有異同。有從婚姻關係中考察漢代婦女地位的,如,王揚《試論漢代婦女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地位》《, 鄭州大學學報》,1997 (5) 。有從參與經濟活動上看待婦女地位的,如崔銳《從經濟活動看秦漢女性的經濟地位》《,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4 (5) 。有從婦女參加政權和受教育權等方面考察的,如沈宏《東漢“幹政”皇后作用初探》《,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6(1) 。有從歷史典籍和文學作品中透視婦女生活及地位的,如路育松《從〈史記〉看西漢前中期的婦女地位》《, 浙江學刊》,1995 (1) 。還有從簡牘和畫像石等出土文物和考古發現來印證婦女地位高低的,如王子今《張家山漢簡所見“妻悍”“妻毆夫”等事論說》,《南都學壇》,2002(4) 。劉文平、孫金會《論漢畫中的婦女形象》《, 南都學壇》,2002 (2) ,等等。但是從王朝詔令內容和政策角度對漢代婦女地位進行研究的還尚屬空白。
　一、漢代有關婦女的賦稅政策
凱琳·薩克斯認為:“階級社會中婦女地位的關鍵,在於能否成為社會性成人。而社會性成人身份是由參加社會生產而獲得的。”[1] (P19) 恩格斯也提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2] (P70) 依據上述觀點,漢代婦女獲得社會性成人身份的一個根本條件就在於她們的勞動貢獻不僅限於家庭範圍之內,而是能夠直接面對國家而參與社會性生產,其表現之一就在國家的賦稅政策上。
《漢書》卷1《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雲:“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衛宏《漢舊儀》亦雲:“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可見,凡是漢朝的編戶,年齡在15 歲和56 歲之間的,不分男女,都要繳納算賦,也就是成年男女都是徵收對象。漢代婦女還和男子一樣承擔徭役。西漢婦女還承擔戍守長城的徭役,史料記載:“惠帝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五年)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 城長安, 三十日罷。”[3] (卷2《惠帝紀》) 東漢時期“漕運委輸”的徭役也役及婦女,東漢何敞奏記太尉宋由說:“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邊緣,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戰陳(陣) ,妻子勞于轉運。老弱孤寡,歎息相依。”[4] (卷43《何敞傳》) 更卒徭役兩漢都經常地役及婦女,可見婦女從役當為兩漢的通制。漢代的這種男女通收的賦稅政策一直延續到魏晉時期。如晉代除戶調數量比曹魏增加以外,還規定了女丁占田的限量和課畝的數量,這是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專門對婦女徵收田賦的開始。到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推行均田制,規定婦女受田20 畝,麻田5 畝。其賦稅制也規定:“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三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5] 隋煬帝仁壽四年,女子不再納課、受田。從此,原來每戶按男丁女丁各作分配的田地,現在都劃規男丁名下,同時女子所承擔的租調也以男丁的名義上繳,女丁不再直接與國家有經濟關係,她們只是在男丁的統領下向國家交納租調。自此以後,婦女在經濟上不再直接上面對國家,儘管她們同樣分擔了國家賦稅的重擔,但其是隱匿在丈夫背後的,婦女基本喪失了社會性成人身份。
　
二、漢代有關婦女財產繼承權的規定
財產繼承權是考察古代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有無經濟地位的一個重要方面。按照傳統的觀點,女兒在家裏的地位不及兒子,婦女是被排除在繼承權之外的,如明清時期法律明確規定,婦女夫亡無子者,合承夫份,但須憑族長擇輩分相當的人繼嗣。因此,無子的寡妻便完全喪失了繼承夫產的權利。而漢代卻非如此,不僅妻子有繼承財產的權利,女兒有時也可比于兒子繼承財產。如竇太后死時,將“東宮金錢財物盡歸公主嫖”。這並非是一個特例,而是合乎當時律制的。從《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公佈的法律條文內容看,早在西漢初年,一系列嚴格保護女子繼承權和家庭控制權的詳細的法律法規就已存在。
反映漢代繼承制度的法律典範《二年律令·置後律》中有關於繼承順序的規定:“死毋子男代戶,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大父母,令同產子代戶。”[6] (P184) 也就是說,正常死亡的男性戶主,其繼承人的順序依次是子男—父、母—妻子—女兒—外孫—祖父母—同產子。可見,在以戶主繼承和財產繼承為內容的繼承制度中,漢代的一個明顯特點是以血緣為中心,兼顧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原則,其目的是儘量做到保障財產不落入外家。因此,在繼承關係中,並不是很注重性別差異。只要與死者有血緣關係,不論男女(姐妹除外) ,都有對戶主身份的繼承權利,而婚姻關係在繼承關係中則處於次要地位,臧知非認為漢初夫婦在繼承權上有對等性[7] 。另外,在財產繼承上,漢代未婚女子不僅有權繼承父母的田宅,父母死後完全歸屬女子,並且女子成家時可帶田宅嫁給丈夫,如果女子被休或者丈夫去世,可以複取田宅自立為戶。若是遇到被拋棄的情況,甚至還可在複歸原有財產的基礎上獲得丈夫的賠償。《置後律》雲:“女子為父母後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棄妻,及夫死,妻得更取以為戶。棄妻,畀之其財。”[6] (P184) 可見婦女在夫家享有一定的財產權正是作為女兒所獲得的繼承權的延伸。
另外,在明確的法律規定之外的遺囑繼承中,婦女也有相當的權利。江蘇儀征胥浦西漢墓出土的平帝元始年間關於土地繼承的“先令券書”一件即是婦女享有繼承權的明證[8] (P105) 。該“先令券書”中戶主朱淩在丈夫死後擁有完全的財產處分權,她的六個子女均享有財產繼承權。三個女兒雖然已經出嫁,但因“貧無產業”,仍然可以分得娘家的財產。兒子公文儘管是男性,但因其15 歲就“自出為姓”後與母親、兄妹無任何來往,沒有為家庭做任何經濟貢獻,因此按規定沒有土地繼承權。這份“先令券書”先向縣鄉三老和都鄉有秩、鄉佐、裏師等基層官吏提出請求,請他們主持建立遺囑; 在實際執行時,則由裏師主持,有親屬、鄰里數人見證。因此完全符合法律程式,並且參與的人對遺囑內容無任何異議,可見在財產繼承問題上,漢代婦女擁有的繼承權無論從法律上還是習俗上都是被接受的。
皇室的女子在財產繼承方面特權更多,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更高。《後漢書·皇后紀》附皇女傳序載:“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公主,儀服同番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其職。”[
4] (卷10《皇后紀》)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妻子的公主地位遠遠高於其丈夫。無怪乎西漢王吉說:“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3] (卷72《王吉傳》) 東漢的荀爽也感歎:“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4] (卷62《荀爽傳》) 黑格爾說:“人唯有在所有權中才是作為理性而存在的。唯有人格才能給予對物的權力,人格本質上就是物權。”[9] (P50) 在這裏,黑格爾把物權和人格統一起來,肯定了人之權利的存在對所有權的依賴性。同樣,漢代婦女擁有財產繼承權使她們在家庭
Ps.以下一頁是圖片，所以沒有辦法….,，直接跳到下一頁
斛”[11] (卷28《民政上·賜民爵》) 。《東漢會要》卷28《民政上·賜民爵》記載,從建武二年到獻帝建安二十年這180多年間,朝廷對鰥寡孤獨等進行安撫賞賜的詔令一共有21 次。除了直接賞賜實物之外,朝廷還對一些老年婦女經商者也實行優惠政策。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王杖詔書令》簡冊,其中有關對老年女子經商者不徵收市租的優待政策就是一例,該條文規定:“⋯⋯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為寡。賈市毋租,比山東複。”[12] (P34) 該簡文規定了朝廷對60 歲以上,且沒有兒子的婦女經營商業,施行不徵收市租的政策。由此可見,兩漢時期官方對老年婦女和喪偶女性這樣的弱勢群體的社會權益並沒有漠視,而是積極主動地採取多樣的物質優待措施,盡力以國家的力量來幫扶這一群體獲得相應的社會權益。這種帶有社會保障性質的王朝政策,在後世的封建社會也不多見,原因除了與漢代尊老之風盛行有關之外,還與兩漢王朝拋棄小國寡民的狹隘意識、擁有開放的大國氣度和對婦女的寬容態度分不開。
　
五、漢代女性囚犯的“特權”
兩漢時期統治者對女性的優待政策不僅施行於一般的女性和老年婦女及喪偶女性這樣的弱勢群體,甚至也施行于女性囚犯的身上。漢平帝時下詔說:“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複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僻) ,全貞信,及黿(耄) 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系。其當驗者,即驗問。”[3] (卷12《平帝紀》) 由此可知,女性如果不是親自觸犯了法令,而且詔書明確指名需要逮捕的,官府不得以任何理由拘囚女性,漢代統治者在面對女性犯法系獄的問題上,顯然採取了一種較男性而言相對寬鬆的政策。除此之外,對女性囚犯的優待還體現在對其服囚役的政策上。漢代對女性服刑有明確的“女徒複作”的規定。所謂“女徒複作”,就是指當女性犯法需要戍邊一年時,由於女子體力不行,可以無須和男子一樣戍邊,而是為官府服勞役一年以代替戍邊的刑罰[10] (卷62《刑法二·女刑》李奇語) ,而且在此期間,可不戴刑具,不穿囚服。除“女徒複作”的優待外,漢代還規定如果女性觸犯法律,應當服“伐木”之刑的,女犯人自己可以返回家中而通過出錢雇人來代替自己伐木,但對男性卻沒有類似的規定。《漢書·平帝紀》記載,“平帝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師古對此的解釋是:“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如淳也說:“令甲,女子犯罪,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顧功直,故謂之顧山。”另外,還有針對孕婦和產婦的寬待法令。《漢書·刑法志》中記載:“孕者未乳,師、侏儒當鞫系者,頌系之。”對於入獄關押的孕婦,在監獄中可免戴刑具。孝景三年又下詔重申此法令,足見對這條法令實施的重視。還特別強調對孕婦和產婦實施減刑、緩刑的措施。《後漢書·章帝紀》言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雲:‘人有產子者複,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複其夫,勿算三歲,著以未令。’”上述可見,基於對女性的生理因素等種種考慮,漢代對於犯罪女性的刑罰是相對寬鬆的,它採取了種種措施來“施惠政於婦人”。自然,這種“恤刑”思想和漢代推行寬刑政策不無關係,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也體現了朝廷對女性群體的一種人道照顧,反映了當時朝廷對於女性這一相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權益的一種維護。
　
六、漢代對“貞婦”的獎勵政策
人類在進入男權社會以後,貞節觀念就成了套在婦女頭上的一道枷鎖。在中國古代先秦,貞節觀念就已萌發,直至漢代,這一觀念在理論上進一步得到加強。在此情形下,漢王朝就格外重視“貞婦”這一特殊群體,並多次下詔對“貞婦”實施優待政策,給予特殊恩惠。史書記載:“孝宣神爵四年,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 人二級, 力田一級, 貞婦、順女帛。”[3] (卷8《宣帝紀》) 西漢平帝也曾下詔“複貞婦, 鄉一人”[3] (卷12《平帝紀》) ,可見平帝時明確規定每鄉免除一位貞婦的賦役。東漢時這樣的詔令更多,安帝永初元年,“賜貞婦帛, 人一匹”[4] (卷5《安帝紀》) 。安帝永初六年,“賜貞婦帛, 人二匹”[4] (卷5《安帝紀》) 。順帝永建元年,“賜貞婦帛, 人三匹”[4] (卷6《順帝紀》) 。桓帝建和元年“, 賜貞婦帛,人三匹”[4] (卷7《桓帝紀》) 。幾任皇帝都曾下詔賜予貞婦布匹,足見對此群體的重視。對貞婦施與直接的物質獎勵的同時,漢王朝還通過下詔表彰、賜建匾額等方式對貞婦進行其他方面的鼓勵。東漢安帝時,“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試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4] (《百官五》) 。官府還專門設置機構和人員,對貞婦和其他有美德善行的人進行表彰。在統治者的示範和誘導下,地方官也紛紛效法,對貞婦施與了眾多的優待和物質獎勵。雖然不可否認統治者的這一行為有以此鼓勵和誘惑婦女遵守禮教之法的主觀目的,但是在客觀上,因有這些優待和物質上、精神上的獎勵,對貞婦的生活確實有著一定的幫扶作用,她們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相應的保護和照顧,這也是我們不能抹殺和忽略的。

值得一提的是,漢代對貞婦的表彰有異於後世尤其是明清時期,從表彰的形式上來看,漢代多偏重物質上的獎勵,而明清多側重名節和榮譽上,如樹立貞節牌坊、旌表門閭等方式;從宣傳成效上來看,漢代尤其是西漢婦女再嫁的現象屢見不鮮,而明清時期對貞節觀的執行非常嚴格。可見,漢代對貞節觀的推行還處於宣傳教育階段,單靠精神勸誘已無法達到效果,甚至還要靠物質刺激來提倡推行。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了兩漢的女性受貞節觀的束縛還少,而有較自由的人生選擇。

　
七、結語
兩漢時期,儘管統治者宣導的主流意識是“三綱五常”的倫理觀,在全社會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男尊女卑”的基本格局,但在實際執行時和它所宣揚的並非總是一致,在很多涉及婦女的社會政策方面,對婦女這一相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權益和地位並不是完全漠視的,而是在維護封建倫理、封建法規等的範圍內,通過多樣的優待政策和物質獎勵方式,在較大程度上予以維護。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也多少體現了婦女的獨立人格和社會角色。如在戶賦制度上,女子和男子同樣可作戶主,女子不用像後世女性那樣依附男性上繳賦稅、承擔徭役,這些規定顯示了漢王朝對婦女的社會性成人身份的認可。雖然這些政策其終極目的是為了維護政權穩定,協調社會關係,而且和母權社會相比,女性權利仍有了不少的限制。透過這些政策可以看出,漢代的婦女與後世相比,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兩個顯著特徵:第一,婦女能廣泛參與經濟活動,使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中的經濟地位得到提高;第二,婦女廣泛參與社會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方面發揮作用。正是這些使她們突破了儒家倫理規範的約束,爭取到了一定的人身自由,獲得了積極的社會角色,而避免成為國家和社會的隱性人。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漢代婦女與後世相比享有較多的權益,獲得了較高的地位,也正是在獲得這一系列權益的基礎上,得以使自己的生活完善起來。漢代婦女斑斕絢麗的多彩人生、自在自然的主體意識,使其精神與後代婦女相比較之時,凸顯出這個時代所特有的無比張揚、無比生動鮮活的精神面貌。

[ 參　考　文　獻]

[1 ] [美]凱琳·薩克斯. 重新解讀恩格斯———婦女、生產組織和私有制[A] . 社會性別研究選譯[ C] . 北京:三聯書店,1998.

[2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A]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班固. 漢書[M] . 北京:中華書局,1962.

[4 ]範曄. 後漢書[M] . 北京:中華書局,1965.

[5 ]劉筱紅. 中國古代婦女的經濟地位[J ] . 中國史研究,1995 , (4) .

[6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247 號)[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7 ]臧知非. 張家山漢簡所見西漢繼承制度初論[J ] . 文史哲,2003 , (6) .

[8 ]李均明,何雙全. 散見簡牘合輯[M]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9 ] [德]黑格爾. 法哲學原理[M] . 范揚,張泰,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10 ]徐天麟. 西漢會要[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1 ]徐天麟. 東漢會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 ]武威縣博物館. 武威新出土王杖詔令冊[A] . 秦漢簡牘論文集[C] .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
期刊出處

[image: image1.png]BER SEE BEV) XFO) IEM BBV BEH

=]

P 155

© ® 100% -

o is= o

F28EH 60 & (AZAELAFFFIR ) Vol. 28 No.6
2008 5 1A Academic Forum of Nandu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Nov. 2008

PRI BRI 5T

I
(RIRITE55 SUOCHBRITTL FTH MR 473060)

B DA R R B EURALE 1A 20 57— R R 1 S RHIRBL X B (4320 R 55 3 SRR SRR
TR BEE T EREE A ER TR T RGNS B — MRS . RREHERED

LA MARI X E LR R & R SR A2 T 4L Ao DURBIE R — RIIBGR
AR A O A P I R A AR AT TG 30 - XY SR R4 5 300 RTINS S PR
B X Lot A BRI 3 0T IR o X RRPRR B b R T DURGE IR R A0
BRI A TTERSRE LRI T 1R B s FUAR AR AN i

SR TR A2 BOR A S AL

PEAKT R34 ORIFRB A SCESHS 11002 - 6320(2008)06 - 0001 - 05

FEFFYH B (Karen Sacks) FECEFTME  THAVAFERSASFHHER TREEMT MO
BT A EHAMAE D SURRE SERASGEESAS NTRERF NS
HEMBA"X—HHES T MR LT ELE . ASOhERS R FE S EMBAH — K5
B AERATE B ENRREM R RSN T ARIARE RS AR 4 8 WWER
RALEA SR A AR Y Y AR LR AR R C.

SRR S AR AT A AR TR BT

1 DATADY EeR 'Fz"Oran - bird. 7 Mai




頁01-05
PAGE  
1

